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的通知 

Notice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Acceded to by China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 法（经）发[１９８７]５号） 

全国地方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２日决定我国加入１９５８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１９５８年纽约公约》），该公约将于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２日对我国生效。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都应立即组

织经济、民事审判人员、执行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认真学习这一重

要的国际公约，并且切实依照执行。现就执行该公约的几个问题通知

如下： 

  一、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

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该公约与我

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有不同规定的，按该公约的规定办理。 

  对于在非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和执

行的，应按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办理。 

  二、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声明，我国仅对按照

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

约。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的是指由于合

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

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

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

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

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

之间的争端。 

  三、根据《１９５８年纽约公约》第四条的规定，申请我国法院

承认和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是由仲裁裁决的一

方当事人提出的。对于当事人的申请应由我国下列地点的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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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为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 

  ２．被执行人为法人的，为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３．被执行人在我国无住所、居所或者主要办事机构，但有财产

在我国境内的，为其财产所在地。 

  四、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接到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对申

请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不具有《１９５８年纽

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两项所列的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并

且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执行；如果认定具有第五条第

二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或者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具有第五

条第一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 

  五、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仅限于《１９５８年

纽约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该项

申请应当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

内提出。 

 

附：     本通知引用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有关

条款 

  第四条 一、声请承认及执行之一造，为取得前条所称之承认及

执行，应于声请时提具： 

  （甲）原裁决之正本或其正式副本； 

  （乙）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原本或其正式副本。 

  二、倘前述裁决或协定所用文字非为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正式文

字，声请承认及执行裁决之一造应具备各该文件之此项文字译本。译

本应由公设或宣誓之翻译员或外交或领事人员认证之。 

  第五条 一、裁决唯有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

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

承认及执行； 

  （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

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

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

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 

  （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

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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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

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丁）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

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 

  （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

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 

  二、倘声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甲）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 

  （乙）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 

 

附：    本通知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有关条款 

  第一百六十九条 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个人

的为一年；双方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为六个月。 

  第二百零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外国法院委托执行的

已经确定的判决、裁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

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的基本准则或者我国国家、社会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并且依

照本法规定的程序执行。否则，应当退回外国法院。 

 

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国家 

  丹麦（１、２）法国（１、２）希腊（１、２）罗马教庭（１、

２）美国（１、２）奥地利（１）比利时（１）联邦德国（１）爱尔

兰（１）日本（１）卢森堡（１）荷兰（１）瑞士（１）英国（１）

挪威（１）澳大利亚 芬兰 新西兰 （１）圣马利诺 

 西班牙 意大利 加拿大 瑞典 民主德国（１、２）匈牙利

（１、２）波兰（１、２）罗马尼亚（１、２）南斯拉夫（１、２、

３）保加利亚（１）捷克斯洛伐克（１）苏联（１）苏联白俄罗斯共

和国（１）苏联乌克兰共和国（１）博茨瓦纳（１、２）中非共和国

（１、２）中国（１、２）古巴（１、２）塞浦路斯（１、２）厄瓜

多尔（１、２）印度（１、２）印度尼西亚（１、２）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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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尼日利亚（１、２）菲律宾（１、２）特立尼达和多马哥

（１、２）突尼斯（１、２）危地马拉（１、２）南朝鲜（１、２）

摩纳哥（１、２）科威特（１）摩洛哥（１）坦桑尼亚（１）贝宁 

 智利 哥伦比亚 民主柬埔寨 埃及 加纳 以色列 约旦 墨西

哥 尼日尔 南非 

 斯里兰卡 叙利亚 泰国 乌拉圭 吉布提 海地 巴拿马 马来

西亚 新加坡＿＿＿＿＿＿＿＿＿ 

  注：１．该国声明，只适用本公约于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

仲裁裁决，即作互惠保留。 

    ２．该国声明，只适用本公约于根据其本国的法律认定为属

于商事的法律关系（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所引起争议，即作商事保

留。 

    ３．该国声明，只承认和执行该国加入本公约之后在外国作

出的仲裁裁决。 

 

 

 


